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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107年3月2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舉行

書記官甄詴，欲回任應詴的方姓前書記官被

問及「你不是要做長照？怎麼又跑回來？」

這段話疑似刺激方女，致其2天後上吊自殺。

究方女厭世是否純因受語言刺激或有其他原

因？甄詴委員當日是否有詢問「當初不是要

從事長照？怎麼又跑回來？」等語，其語氣

如何？甄詴有無錄音？若無，是慣例或是疏

漏？若是慣例，日後若有申訴如何辨明調

查？若是疏漏，法院有否檢討及採取對策？

均有調查之必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訴：臺灣士林地方法院（下稱士林地院）前書記

官方○○（下稱方員）於107年3月21日欲回任參加士林

地院書記官甄選口詴，於同年3月23日上吊自殺身亡，網

路上有臉書社團「靠北書記官」發文表示，方員輕生原

因，疑與參加書記官口詴時，遭口詴的民事紀錄科科長

以尖酸言語刻薄有關，而且方員先前在士林地院擔任書

記官時，曾被法官拿法典摔桌子，因與法官相處不好而

離職，公務體系沒有提供適當協助；另方員口詴錄音憑

空消失，請求深入調查等情。本案經向司法院及士林地

院函詢調閱相關卷證資料，將士林地院107年書記官口詴

錄音檔送請法務部調查局（下稱調查局）及內政部警政

署刑事警察局（下稱刑事局）鑑定，並詢問士林地院院

長、該院106年與107年書記官甄選口詴委員及方員友

人，已完成調查，茲就調查意見詳述如下： 

一、方員於105年4月辭去士林地院書記官職務，雖有照顧

病母考量，但顯與其配屬法官間的相處問題有關，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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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書記官長及民事紀錄科科長在瞭解問題後，曾與方

員配屬法官溝通，書記官長並擬為方員調整配屬法官

或調換科室，但未能打消其辭意，尚難認定該院有漠

視職場霸凌，消極不為處理之情形。惟據相關人員供

述，陳○○法官於職場上慣用大嗓門說話，帶有情緒

性，已形成其配屬書記官的莫大工作壓力，士林地院

宜以本案為鑑，隨時注意書記官與配屬法官相處間的

摩擦問題，並及時化解紛爭，以促進職場和諧。 

(一)經查，方員於94年3月21日由臺灣板橋地方法院（現

行臺灣新北地方法院）調入士林地院，自同年4月1

日起至105年6月20日辭職止，歷任該院少年家事紀

錄科、刑事紀錄科、民事紀錄科等單位書記官（98

年1月19日至99年9月1日調任司法院、臺灣高等法

院檢察署）。方員於105年4月20日以母親需要照顧

為由提出辭呈，另其於報送銓敘部辦理辭職動態所

附之公務人員辭職原因調查表「申請辭職原因」勾

選「1.照顧家屬。2.其他原因（填寫『長期過勞、

倦勤』）」。按此，方員於105年4月間辭職，除了照

顧病母外，部分原因確實與工作有關。 

(二)詢據士林地院查稱：方員於105年1月配合該院職務

輪調至民事紀錄科配置安股陳○○法官不久，該科

科長曾○○即向書記官長陳○○反映，方員與法官

間相處有待磨合，經書記官長與曾科長一同向陳○

○法官及方員瞭解，因配置之陳法官久任民事庭，

而方員於該院係初次調任民事紀錄科，雙方對於民

事事務之處理方式可能認知不同，可再協調溝通，

105年4月時，曾科長再向書記官長反映方員與陳法

官於法庭上發生對峙情形，當時民事庭庭長邱○○

及曾科長前往法庭查看處理時，法庭上並無當事人

在場，應已開庭完畢，雙方確實氣氛不佳。又經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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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地院調閱陳○○法官105年4月間全部開庭紀錄

及每次庭期最後一案之開庭錄音檔，聽取開庭錄音

內容，研判兩人發生衝突時間應係105年4月12日，

該次開完庭後，陳法官對方員說她還抓不到點、又

很忙等語，方員似有回應，但聲音過小，聽不清楚

回答內容，之後則有走路聲、物品重落在地聲等聲

響，還有一些講話聲音（但聽不到講話內容）。 

(三)有關方員與陳○○法官在法庭上發生衝突及其後辭

職一事，士林地院民事紀錄科科長曾○○於本院

107年9月19日及21日詢問時稱：「陳○○法官習慣

講話很大聲……所謂的對峙事件，約是105年4月

間，我的股長接到方書記官從法庭打電話下來，希

望我們可以去法庭處理，我們並請邱庭長一起下

樓，當場陳法官、書記官各自站在法庭席位上，法

官表示因書記官對系統不熟因此造成系統當機等

狀況，筆錄做得很不好，方○○當場沒有講話。」、

「法官說她訴訟程序不熟，電腦系統也不熟，所以

電腦才當機。方○○則是跟我說，法官找她碴」。

書記官長陳○○於本院107年9月21日詢問時稱：

「在科長和我反映她與法官有問題後，我有找方書

記官來問，她說有些工作不應該由書記官做，比如

爭點整理，但實際情形要看具體個案。我曾經和曾

科長一起去找法官溝通，希望他能好好珍惜書記

官。陳○○法官講話本來就比較大聲。」、「她要辭

職時，我和科長曾經勸她說，用她二等書記官的薪

水請人照顧媽媽比較好，也曾經提到可以幫她調股

或調科室，她都不接受」。另據方員友人A君於本院

107年11月12日詢問時證稱：「（105年辭職原因?）

除了家庭因素，她說主要是和法官間搭配問題，要

她做一些不是書記官應該要做的事。」、「當時書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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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長曾想幫她換科室，但方○○不想把爛攤子留給

他人」、「好像有要她寫裁定之類的事情，她覺得壓

力很大，怕做不好」、「（陳○○法官是否會將判決

或裁定要方○○寫?）判決沒有，是裁定要方○○

寫。哪種裁定，好像是補費的……」等語。陳○○

法官則於本院107年10月5日詢問時稱：「法庭衝突

事件是因無法直接從系統上叫出前一次開庭筆

錄，我說她不必把所有事情的責任都攬在身上，請

資訊室人員來處理就好，那天後來資訊室跟庭長都

有下來看，但我沒有跟她吵起來，現在沒有人敢在

法庭上大小聲。對於她說要辭職一事，我還跟科長

講說我們是不是互換一下配屬的書記官就好，我也

去幫她跟其他法官協調，都講好了，但她就是拒絕

接受，堅持要辭職。」、「她自我要求高，習慣性把

我對他說的話都當成是我對她的意見或批評，但我

其實並非這個意思，我只是跟她說請求金額不需要

弄到這麼細，沒有必要寫這麼多，也勸她可以不用

禮拜六、日來加班。當時院內很多人都詴圖慰留

她，但她卻堅持要以辭職的方式處理。」、「……關

於我跟她的互動，可以去問其他法官，我從來不會

去罵書記官。我個人本身嗓門就很大，這是全院都

知道的事，就連參與評議時，別人經過可能也會誤

以為我在吵架。」等語。此外，本院詢問士林地院

3名曾配屬陳○○法官的書記官，亦表示陳法官講

話很大聲，剛開始搭配時，難以適應。 

(四)參酌方員所寫辭職原因、相關人員供述、開庭錄音

檔等事證，以及方員於105年4月12日發生法庭衝突

事件，同年4月20日提出辭呈（嗣經院方商量延後

辭職，簽奉院長核准辭職日期為105年6月20日）的

時間經過情形等綜合研判，方員於105年4月辭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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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，雖有照顧病母的考量，但顯與其配屬法官間

的相處問題有關，士林地院書記官長及民事紀錄科

科長曾瞭解問題，與方員配屬法官溝通，書記官長

並擬為方員調整配屬法官或調換科室，但未能打消

其辭意，故尚難認定該院有漠視職場霸凌，消極不

為處理之情形。惟據相關人員供述，陳○○法官於

職場上慣用大嗓門說話，帶有情緒性，已形成其配

屬書記官的莫大工作壓力，士林地院宜以本案為

鑑，隨時注意書記官與配屬法官相處間的摩擦問

題，並及時化解紛爭，以促進職場和諧。 

二、方員曾於106年6月參加士林地院書記官甄選，卻在通

過打字測驗後，臨時放棄口詴資格，其原因確係方員

出於照顧母親之家庭因素考量，有方員親筆簽名之切

結書及相關人員之供述可參，尚無事證顯示係遭受羞

辱所致。 

(一)士林地院曾於106年6月辦理三等書記官公開甄選，

報名截止日期僅有方員1人報名參加，該院並對外

公告訂於同年6月14日辦理電腦中文打字測驗及口

詴，甄詴當日方員通過電腦中文打字測驗後，進入

口詴場地尚未開始口詴時，即向口詴委員表示為照

顧母親，願意放棄該次口詴機會，並簽立切結書表

示：「本人方○○因個人因素自願放棄三等書記官

甄選資格。絕無異議。」 

(二)惟查方員106年報名士林地院書記官甄選檢附之文

件「簡要自述」中曾提及「家母近年因脊椎手術不

當罹有後遺症，亟待子女陪伴……因此……於105

年辭職隨侍在側……如今母親猶雖病體，但外籍幫

手令人安心……仍盼有緣任公職重返司法界服

務，俾能安家安業」等語。則方員在僅1人參加甄

選之情形下，卻於通過打字測驗後，復以照顧母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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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由臨時放棄甄選資格，似有違常情，不免予人是

否另有隱情之疑竇。 

(三)經本院詢問士林地院106年之口詴委員：時任法官兼

庭長黃○○（現為臺灣高等法院法官）、書記官長

陳○○、科長曾○○等人，俱稱：方員確實於口詴

當日表明為照顧母親為由而臨時放棄甄選資格，口

詴前未曾與方員接觸，亦感疑惑等情。而該院刑事

紀錄科科長趙○○（107年書記官甄選口詴委員）

於本院107年9月21日詢問時稱：其與方員私交很

好，方員在106年甄選口詴之前，曾跟她說家裡有

事情不能來，甄選當天基於禮貌，會親自來法院跟

長官說抱歉等語。此外，方員友人A君於本院107年

11月12日詢問時亦證稱：「（106年間書記官甄詴臨

時放棄的原因?）她說因為家裡臨時有事情，所以

要放棄，但覺得對不起法院長官，所以堅持要去道

歉。我和她說，就不要去就好了。」等語。 

(四)參酌方員親筆簽立之切結書及相關人員供述內容，

堪信方員參加士林地院106年書記官甄選，確實以

照顧母親之家庭因素而臨時放棄口詴資格，尚無事

證顯示係因口詴時遭受言語羞辱所致。 

三、方員於107年3月參加士林地院書記官甄選口詴後自

殺疑義，經交互比對口詴委員於本院詢問時之供述內

容暨參酌口詴後曾與方員交談的友人證詞，方員確實

在口詴時被書記官長詢問「先前不是說要做長照，怎

麼又回來」及民事紀錄科科長詢問「以往與配屬法官

相處」等問題，以致情緒低落，惟口詴委員慮及方員

曾於105年不願接受職務調整堅持離職及106年口詴

臨時放棄，造成院方人力困擾，出於機關用人穩定性

考量所為之提問，衡情酌理並非全然無由，方員在口

詴後自殺身亡當屬憾事，然在查無事證可認提問語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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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有尖酸刻薄之情形下，實難苛責提問人員。 

(一)方員於107年3月21日參加士林地院書記官甄選口

詴，於同年月23日自殺身亡，有人質疑係遭該院民

事紀錄科科長曾○○以尖酸言語刻薄有關。為釐清

事實，本院向士林地院調閱口詴錄音檔，該院函

稱：「口詴場地為該院會議室……該場地錄音設備

於開啟麥克風即自動存入錄音檔，向來使用正常、

錄音品質清晰。雖於會前已開啟麥克風及錄音設

備，惟此非必要應踐行之程序，是以，口詴委員會

議中如未開啟麥克風，係無法自動收音存入錄音

檔。本案該院於第一時間調查時，行政庭長即請資

訊室協助將相關檔案轉檔及保存作業，發覺口詴委

員與面詴者僅一會議桌之隔，距離甚近，致言談時

未開啟麥克風，在此情況下自無錄音。惟為慎重

計，經再重新播放檢視後，確認口詴委員與方員之

言談，僅有雜訊，無對話內容」。經本院勘驗該口

詴錄音檔內容，大部分為雜訊，僅零星錄到口詴人

員針對第一位及第三位至第七位考生的部分提

問，且未錄到應詴者的回答內容，第二位考生亦即

方員部分之錄音內容僅有雜訊。士林地院資訊室主

任阮○○於本院107年9月21日詢問時稱：「（為何錄

音內容有雜音？何人曾調閱錄音檔？）一般習慣，

總務科會先開啟錄音鈕並測詴，口詴委員如果有按

錄音就會收音，如果沒按，就會收到電盤聲音，只

有在麥克風可以收到的範圍才會收到音。……本案

資訊室有從頭聽錄音檔。」、「書記官長問答聲頻斷

續，其餘音訊內容為底躁、電流、雜訊音」、「確實

沒有錄到方○○部分的聲音，院方曾有人問我有沒

有可能事後消音，但資訊室跟調閱錄音檔的人真的

沒有那麼大的交情，不可能幫忙消音。」本院另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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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口詴錄音檔分別送請調查局及刑事局鑑定，期釐

清有無經過事後加工處理（消除對話，後製雜音）

之可能，經上開機關分別函復：「待鑑資料為數位

錄音檔案，鑑於數位錄音資料具有經編輯修改卻難

以發現之特性，依本局現有技術歉難鑑定。」、「本

局暫停受理聲紋鑑定案」。基此，方員參加士林地

院107年書記官甄選口詴時遭提問的內容與提問語

氣，受限士林地院錄音不全，無從藉由錄音檔查明。 

(二)本案經分別詢問士林地院107年口詴委員當時之情

況，各人答覆內容略以： 

1、口詴委員會主席時任法官兼庭長林○○（現任臺

灣高等法院法官）於本院107年9月21日詢問時

稱：「當日我是主席，會讓其他人先發問，印象

中是書記官長和民事紀錄科科長先發問，他們有

一再詢問方書記官105年當時為何要離職，當時

書記官長和曾科長有提到方書記官和配屬法官

間磨合問題，還說，方書記官當時不願意接受職

務調整（更換配股法官），堅持離職造成院方人

力困擾，兩人有詢問方書記官106年參加甄選考

完打字通過要接受口詴時，又臨時放棄口詴，書

記官長還說妳不是要做長照嗎，為何又回來，而

且印象中，107年應詴的人員裡面，方書記官是

被問最久的，方書記官當時有說，她真的很希望

能再回來，也說會針對書記官長和曾科長提問的

問題進行改善……」、「當時書記官長和曾科長

說， 105年辭職前院方有要協助更換職務（配

股），但方書記官仍堅持辭職，以及106年口詴又

放棄。」、「（你不是說要做長照嗎？怎麼又跑回

來？的問題是何人詢問？當時詢問的語氣、態度

如何？）是書記官長提問的，當時方書記官很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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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，一直在思考如何回答，但也沒有表現出哭喪

難過的神情」。 

2、書記官長陳○○於本院107年9月19日及21日詢

問時稱：「（為何前一名及後一名考生都有錄到口

詴人員講話聲音，獨獨方○○部分沒錄到，怎會

如此巧合？）因為方員與我們較為熟識，所以我

們是以比較聊天的方式在進行。其實我也不知道

我按下麥克風就代表開始錄音。當時我沒有特別

意識到我哪些有按、哪些沒按。」、「方○○是不

錯的書記官，不過她是有自己想法的人。由於方

員的情形是曾經離開法院再進來，前一次她回任

書記官也是我口詴她，該次我們覺得她有回任意

願，然而這次我們會認為，當次應詴者當中有比

她更優秀的。」、「我們希望可以找到一位可以勝

任且能夠久任的書記官。我也瞭解之前由執達員

轉任的書記官表現不錯。而當天來應詴的人，我

對方員任職穩定性的部分是比較有疑慮的。」、

「（您曾經問她為何調來調去?）是。一般書記官

是不會這樣調來調去，而她在高檢署是做錄

事。」、「（107年口詴，您有詢問妳不是說要做長

照嗎？怎麼又跑回來？此一問題？）是，我有

問，是在問完後，問她有無去做長照，她說沒有

做。」、「（方書記官當時神情?如何回應?）因為

我質疑她的穩定性，她用佛教的用語說，對以前

的事很懺悔。」、「（有無問到以前與陳○○法官

相處不愉快?）沒有，是曾科長問的。但如何說

的，我不記得」。 

3、科長曾○○於本院107年9月19日及21日詢問時

稱：「其實之前我不認識方○○，由於院區分開，

我對她不太熟。對於新到科室的同仁我都希望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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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適應的問題。如果有狀況，我會詴著去協調，

當時也有勸她留下來。但是像書記官長所言，在

慰留過程中就發現她有點固執，不論用什麼方式

都無法改變她的決定。當次（107年）來口詴的

有7名考生，由於士林地院書記官非常缺乏，因

此我們希望久任，而前面的經驗，由臺灣臺北地

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來的執達員也都適應良

好，所以我們覺得這樣背景的人員應該也是很適

任的。」、「（107年口詴後有無再討論何人適合?）

打分數後就交了，印象打分數前沒有討論，事後

才有討論正取、備取的問題。（有無討論人的問

題?比如執達員比較好。）沒有討論人的問題。

據106年錄取臺北地院執達員的經驗，執達員做

事比較能吃苦，我們真的很希望書記官能夠久

任。口詴當天比如我有問4位考生調刑事科或其

他科室的意願，他們都說可以配合，或許只是客

套，但至少感覺他們勇於接受挑戰」。 

4、刑事紀錄科科長趙○○於本院107年9月21日詢

問時稱：「（書記官長和民事紀錄科科長有無特別

詢問方書記官之前工作情形?）曾科長有問，但

言詞沒有像『靠北書記官』所述的言語霸凌。」、

「（甄選後方書記官大概心裡有數，當時她的心

情如何?）甄選後，我沒有感覺她的心情低落，

她只是不太講話，很平穩，沒有感覺到絕望，我

跟她的私交很好，曾經跟她說她還是很有機會，

很有希望，而且分析給她聽，例如今年年初有2

位錄取人員但只有1位報到，且這次臺北地院也

不可能放四個進來。當天下午2點回到法院，她

說要謝謝我們這些同事。……同日下午3點多，

我傳LINE給她，說『你要加油喔，我們都關心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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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很支持你』，但她都沒有回，禮拜四凌晨五、

六點才回LINE，當時我就覺得怪怪的，隔天就傳

出她自殺的消息。」、「（有沒有聽到她為何要走?）

沒有聽到，當時她沒有表現出很絕望，事後有同

事告訴我，聽到她說考詴時被五雷轟頂，說她感

覺沒希望了。」、「（書記官長說你不是要做長照

怎麼又回來的口氣如何?方書記官如何回應？）

書記官長口氣沒有很急，方書記官一直說她會

改」。 

(三)另據方員友人A君於本院詢問時證稱：「（方○○生前

有無與妳聯絡?說了什麼?）口詴當天中午12點25分

有和她LINE對話，原本約晚上吃飯，她說口詴時被

炮轟的很厲害，聽得出來她的心情很差，她覺得很

累，晚上她就不出來吃飯了。之後我還有和她LINE

幾次，她沒有特別說什麼，只是偶爾丟幾個貼圖出

來。」 

(四)經交互比對107年各口詴委員於本院詢問時的供述

內容，方員在口詴時確實遭到書記官長陳○○及科

長曾○○一再詢及105年間與陳○○法官工作磨合

問題不願接受職務調整堅持離職，106年甄詴又臨

時放棄，造成院方人力困擾等問題，書記官長陳○

○也坦承「妳不是說要做長照嗎？怎麼又回來？」

的問題是其所問，並非外界質疑的科長曾○○。參

照士林地院107年書記官甄選各口詴委員所為供述

及方員友人證詞，方員確實在口詴時遭人質疑將來

工作穩定性，而感到情緒低落，惟並無相關事證足

以認定提問之人有尖酸刻薄語氣並因而導致方員

自殺。 

(五)綜上所述，方員於107年3月參加士林地院書記官甄

選口詴後自殺疑義，經交互比對口詴委員於本院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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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時之供述內容暨參酌口詴後曾與方員交談的友

人證詞，方員確實在口詴時被書記官長詢問「先前

不是說要做長照，怎麼又回來」及民事紀錄科科長

詢問「以往與配屬法官相處」等問題，以致情緒低

落，惟口詴委員慮及方員曾於105年不願接受職務

調整堅持離職及106年口詴臨時放棄，造成院方人

力困擾，出於機關用人穩定性考量所為之提問，衡

情酌理並非全然無由，方員於口詴後自殺身亡當屬

憾事，然在查無事證可認提問語氣確有尖酸刻薄之

情形下，實難苛責提問人員。 

四、士林地院發生參加書記官甄選人員於口詴後自殺身

亡之憾事，因無完整口詴錄音檔，以致事後查證困

難，流言紛起，影響機關形象，司法院允宜針對機關

辦理職務出缺之公開甄選口詴過程應否全程錄音及

保存年限問題，研議應否明定作業規範供所屬遵循，

以確保甄詴過程符合公開、公平、公正原則，避免發

生爭端。而士林地院於司法院明定口詴錄音的相關作

業規範前，亦得本於權責評估訂定口詴錄音規範的必

要性，期減少爭端。 

(一)士林地院發生參加書記官甄選人員於口詴後自殺身

亡之憾事，事後因無完整口詴錄音檔，以致查證困

難，應詴人員疑似不堪遭受口詴委員尖酸刻薄因而

輕生的流言紛起，不僅打擊團隊士氣，更影響機關

形象。 

(二)詢據士林地院表示：該院曾向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

及其他法院人事室查詢，均未詢得有於口詴甄選過

程予以錄音之事例。本院函詢司法院有關該院所屬

各機關辦理職務出缺公開甄選之口詴過程應否全

程錄音俾供日後查考及錄音檔保存年限疑義，經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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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函稱
1
：該院辦理職務出缺公開甄選作業，係依公

務人員陞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，詢問事項，該院並

無另行訂定相關規定。 

(三)惟查公務人員陞遷法及該法施行細則，並無口詴應

否錄音錄影之相關規定。按公務人員陞遷法第2條

明定：「公務人員之陞遷，應本人與事適切配合之

旨，考量機關特性與職務需要，依資績並重、內陞

與外補兼顧原則，採公開、公平、公正方式，擇優

陞任或遷調歷練，以拔擢及培育人才。」有鑑於士

林地院發生參加書記官甄選人員於口詴後自殺身

亡之憾事，因無完整口詴錄音檔，以致事後查證困

難，流言紛起，影響機關形象，司法院允宜針對機

關辦理職務出缺之公開甄選口詴過程應否全程錄

音及保存年限問題，研議應否明定作業規範供所屬

遵循，以確保甄詴過程符合公開、公平、公正原則，

避免發生爭端。而士林地院於司法院明定口詴錄音

的相關作業規範前，亦得本於權責評估訂定口詴錄

音規範的必要性，期減少爭端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抄調查意見，函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參酌，並就調查

意見一、四研處見復。 

二、抄調查意見四，函請司法院研處見復。 

三、抄調查意見，函復陳訴人。 

四、調查意見相關人員名字遮隱處理後上網公布。 

 

調查委員：王美玉、蔡崇義、林雅鋒 

                   
1
司法院秘書長107年11月19日秘台人二字第1070031343號函。 


